四川省监狱管理中心医院
停车场建设项目监理招标投标须知

    一、项目名称：
    四川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停车场建设项目
    二、项目地点：
    金堂县清江镇
[bookmark: _GoBack]    三、项目基本情况：
    项目拟建区域面积约5000平方米，包含土石方开挖回填、给排水、路基路面、车棚制作安装、强弱电安装、树木栽植等工作内容。
    四、项目投资：
    2201286元。
    五、项目工期：
    180天。（该项目为财政资金，属于跨年项目，部分尾款需待项目审计完成且财政资金下达后方能支付，具体由双方合同约定）
    六、监理服务期限：
    180天+工程缺陷责任期（24个月）。
    七、主要工作内容：
    据法律法规、工程建设标准、勘察设计文件及合同文件，进行“四控、两管、一协调”，即在施工阶段对建设工程质量、造价、进度、安全进行控制，对合同、信息进行管理，对工程建设相关方的关系进行协调，代表发包人对施工质量实施监理，履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法定职责，并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。
    八、主要工作要求：
    1.监理人应提交报告的种类(包括监理规划、监理月报及约定的专项报告)、时间和份数：监理月报 ：每月月底提交一份;约定的专项报告：会后一星期内提交一份;质量评估报告：预验收结束且承包人整改完成后一周内;监理工作总结：竣工验收后一个月内提交一份;其它应该提交的资料。
    2.监理人派驻施工现场的监理工程师，必须常驻工地实行监理，至少保证1人，常驻工地人员的食宿由监理单位自行负责。
    3.其余内容由双方合同约定。
    九、付款条件：
    1.发出开工令施工单位正式进场后监理单位提供相应金额发票之日起15日内，支付监理费总额的20%；
    2、完成竣工验收后，监理单位提供相应金额发票之日起15日内，支付到监理费总额的80%；
    3、项目结算完成后，监理单位提供相应金额发票之日起15日内，支付全部监理费。
